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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创业带动就业，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

动，甘肃省人社厅日前制定《关于贯彻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从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支持、加强小微企

业就业扶持、放宽非公企业职称评审条件、大力支持非公企业专

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、做好非公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接续工作等方

面提出 23条措施助力非公经济发展。 

《意见》明确，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，可给予不超过 200

万元的创业担保贴息贷款。对符合条件的个人自主创业的，可按

规定给予不超过 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贴息贷款。对符合条件的借款

人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，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

创业担保贴息贷款。同时，还将符合条件规定的网络商户纳入创

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扶持范围。 

鼓励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建档立

卡贫困劳动力等群体就业，对吸纳上述群体就业的小微企业，可

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载体，对

入驻在省级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内的小微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非公实体提供场地支持和创业孵化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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